
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2022 年公开招聘

人员专业测试及有关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

<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皖人社

发〔2010〕78 号）和《2022 年度安徽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

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规定和相关要求，为做好安徽粮食工程

职业学院 2022 年公开招聘人员专业测试及有关工作，制定

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资格复审

（一）确定参加资格复审人员（一）确定参加资格复审人员（一）确定参加资格复审人员（一）确定参加资格复审人员

根据应聘人员统考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，按照

3:1 的比例确定参加专业测试人员名单，并进行资格复审。

（名单附后）

（二）资格复审地点和时间（二）资格复审地点和时间（二）资格复审地点和时间（二）资格复审地点和时间

地点：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组织人事处（合肥市新站

区高教基地学林路 2 号）。乘车路线：301、303、304 路公

交车到“安徽粮食学院”站下即可。

时间：2022 年 7 月 27 日（09:00-16:00）。逾期视为自

动放弃。

联系电话：0551-65277635、65221982。

（三）资格复审要求（三）资格复审要求（三）资格复审要求（三）资格复审要求

1.资格复审时，报考人员应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、

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、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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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件及复印件和报名资格审查表等材料。其中：

（1）属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、各科成绩合格、

2022 年毕业但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的，还

须提供学校或省、市负责自学考试、成人教育等工作的教育

主管部门出具的该学历层次、毕业时间以及“2022 年毕业，

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，各科成绩合格，毕业证书待

发”的书面证明、本人关于毕业证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一

致的书面承诺等材料。

（2）报考定向招聘“服务基层项目”人员岗位的，还

须提供服务基层的证书（鉴定表），退役大学生士兵须提供

入伍通知书（或入伍批准存根复印件）、退役证明材料。

2022 年服务期满的“服务基层项目”人员提供证书（鉴

定表）或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3）机关、事业单位在编正式工作人员还须按干部人

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。

2.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依据招聘公告规定的报考资

格条件和应聘人员网上报名时提供的照片与信息，对进入专

业测试的人选进行资格复审。凡与报考资格条件要求不符或

不能按规定提供证件材料的，取消其参加专业测试资格。因

故出现人选缺额的，依统考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依次等

额递补（按规定须在统考笔试最低控制分数线之上，下同）。

递补时间截止 7 月 29 日 16:00。

3.资格复审合格的应聘人员，按规定缴纳专业测试费

用，领取专业测试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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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资格复审，未在规定时间内

参加资格复审的考生，视为自动放弃。按照目前疫情防控有

关要求，资格复审当天“安康码”为绿码且现场测量体温正

常后，佩戴口罩方可参加资格复审。

二、专业测试

（一）专业测试方式（一）专业测试方式（一）专业测试方式（一）专业测试方式

专业测试方式包括试讲，面试。对不同岗位采取相应的

专业测试方式。其中：3000370、3000371 等 2 个岗位采取试

讲的方式；3000372、3000373、3000374、3000375 等 4 个岗

位采取面试的方式；

1．试讲。根据所报专业，在指定地点现场抽取教材章

节内容，封闭式备课 40 分钟，无生授课 20 分钟。主要考查

应聘人员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，包括：实现教学目的能力、

掌握课程教材内容能力、教学组织能力、运用现代教学技术

能力、教学基本素养和教学实践技能、教学效果等。

2．面试。面试时间每人 15 分钟。主要考查应聘人员综

合素质能力，包括综合分析能力、协调与应变能力、语言表

达能力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、专业理论素养及潜能等。

（二）专业测试时间和地点（二）专业测试时间和地点（二）专业测试时间和地点（二）专业测试时间和地点

1.专业测试时间：2022 年 8 月 15 日（具体时间安排和

要求见专业测试通知书）。考生请按照专业测试通知书上规

定的时间到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考务办公室报到。

2.参加专业测试的人员顺序：分不同专业岗位，在专业

测试当天现场抽签确定顺序。参加专业测试的人员须持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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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通知书、统考笔试准考证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均为

原件）参加专业测试。未按时参加专业测试报到的人员，视

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。

3.地点：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（具体地点见专业测试

通知书）。

（三）考官构成（三）考官构成（三）考官构成（三）考官构成

根据招聘专业岗位，设立若干个专业测试考官组，每个

考官组 7 人组成，其中外聘考官不少于 4 人。

（四）成绩合成（四）成绩合成（四）成绩合成（四）成绩合成

考试最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 50%、专业测试成绩占 50%

合成确定。计算公式：（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成绩+《综

合应用能力》成绩）÷2÷1.5×0.5+专业测试成绩×0.5。

上述成绩均以百分制计算，计算时分别保留到小数点后两

位，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。专业测试成绩均当场评定并公

布。

考试最终成绩于专业测试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安徽

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（lswz.ah.gov.cn）、安徽粮食工

程职业学院网站（www.ahly.edu.cn）公布。如实际进入专

业测试人员少于或等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，设定最低控制合

格分数线为 70 分，该岗位专业测试成绩未达到最低分数线

的考生，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。

三、体检考察

根据招聘计划数和应聘人员考试最终成绩，从高分到低

分，按 1:1 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、考察的人员（如最终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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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，依次以专业测试成绩、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成绩、

《综合应用能力》成绩得分高者优先。若考生各科目成绩均

相同，则采取加试的方法，加试方案另行公布）。

体检工作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计生委、

国家公务员局《关于修订<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

>及（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>有关内容的通知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16〕140 号）和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、省卫生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事业单位公开

招聘人员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13〕208 号）等

规定执行。体检费用自理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考察工作根据拟聘用岗位的要求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全面

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能力素质、遵纪

守法、廉洁自律、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

考期间的表现，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

件，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、准确，是否具有

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。同时，考察要按照《干部人

事档案工作条例》《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档案的通知》

等要求进行档案审核，重点审核“三龄二历”等内容，凡发

现档案材料和信息涉嫌造假的，要立即查核，未核准前一律

暂缓聘用程序；对发现不符合规定报考资格条件的，不作为

拟聘用人选。

根据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办发〔2017〕2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考察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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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时考察对象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，考察环节不予合格。

对体检、考察出现缺额的，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，在同

岗位报考人员中，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

补，递补各不超过两次。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结束后，不再

递补。

四、签约聘用

对体检、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，经研究同意后，在

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（lswz.ah.gov.cn）、安徽粮

食工程职业学院网站（www.ahly.edu.cn）公示 7 天。经公

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，由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

院按照规定将相关材料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审查后，报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有关报批手续。对违反公开招聘

规定或未能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供招聘岗位规定要求

的相应层次的学历、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，按规定取消其

聘用资格；对未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，取

消其聘用资格。
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52 号）

和省政府办公厅《转发省人事厅关于在全省事业单位试行人

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》（皖政办〔2006〕13 号）规定，招

聘单位须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，确立人事关

系。聘用人员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。事业单位新进人员按规

定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。

五、组织领导与监督

招聘工作严格执行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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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测试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

指导监督下，由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按安徽省人事考试规

则和保密、回避等规定负责组织实施，省纪委监委驻省发展

改革委纪检监察组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机关纪委、学院纪

委全程参与专业测试工作，进行现场监督。

咨询电话：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0551-65277635、

65221982。

监督电话：0551-62870593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机关

纪委）；0551-62602061（省纪委监委驻省发展改革委纪检

监察组）；0551-66011875（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纪检监

察室）。

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

2022 年 7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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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2022 年公开招聘
入围专业测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

岗位代码 聘用人数 准考证号
公共科目

笔试成绩

3000370 2

1134301300914 202.5

1134301300929 199

1134301300830 199

1134301300725 197

1134301300802 195.5

1134301300913 195.5

3000371 2

1134301301012 197.5

1134301301014 183.5

1134301301010 181.5

1134301301011 180.5

1134301301018 180

1134301301017 176

3000372 2

1134301301030 204.5

1134301301108 202.5

1134301301302 201

1134301301216 197

1134301301112 196.5

1134301301227 19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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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代码 聘用人数 准考证号
公共科目

笔试成绩

3000373 1

1134301301314 190.5

1134301301313 181.5

1134301301309 181

3000374 2

1134301301413 214

1134301301507 211

1134301301317 211

1134301301612 208.5

1134301301520 208.5

1134301301703 206

3000375 1

1134301301822 217

1134301301901 205.5

1134301301903 205


